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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 中 的选因原则与 民法 中

因 果联 系原则关 系之辩

陆 玉 傅廷 中

【提 要 】 我 国保险法 中 并无近 因原则的 明确规定 ， 因 而给实践带 来一定 的 困 扰 。 本文

通过分析英 国 海上保险法中 的近因 原则 ，
以及大陆法 系侵权法和合同 法 中 的 因 果关 系理论 ，

指 出近因原 则 虽有逐渐向 民法 因 果联 系靠拢的趋势 ， 但在体 系 上 ， 海上保险法中 的近 因 原

则仍应保持相对独立性 ， 并与 国 际 习 惯做法保持一致
；
而 一般保险法在 因 果关 系 的 判断上

可吸收借鉴比例说或者分摊说 ，
以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 。

【关键词 】 近 因原则 因果联系 保险法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２ ．２４

〔
文献标识码〕

Ａ
〔
文章编号 〕

１０００
—

２ ９５２（ ２０ １６ ）０１
—

００９０
—

０５

＿够满足在简单因果关系情形下近因判断的需要 ，

但在因果关系呈网状结构时 ， 仍机械地适用该

要分析近 因 与近 因原则 ， 首先应当明确二 规则来判断近因则有失严谨 。

者的确切含义 。 近因是原因的一种 ， 是指导致当因果关系呈网状结构时 ， 采用时 间规则

结果发生的最直接 、 最有效的原因 。 而近 因原
判断近因 ， 可能会得 出不符合常理的结论 。 近

则是法律上
一

种判断近因的规则 。 目前通说认
因的判断标准从时间规则 向效力规则 的转变 ，

为
“

近因原则
，，

起源于英国 １ ９０６ 年海上保险法
其本质是 由具象向抽象 、 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

中的
“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ｃａｕｓ ｅ
，，

，

？ 英文
“

ｐｒｏｘ
ｉｍａｔｅ

”性认识的归 纳总结的过程 。 概念是以 抽象化方

的本意为
“

时间上或者空间上最为接近
”

， 英国
式反映事物的共同特性 ， 概念的表达需要借助

早期的海上保险判例 中也大多是依据其字面意
于词语或词组 ， 而词语或者词组通常具有一定

思作为近因的判断标准 。 早期海上保险案件中
的模糊性 。 效力规则在描述 中采用的

“

有效

对因果关系的确定比较简单 ， 即遵觀状结构
的

”

、

“

具有支配作用的
”

、

“

起主导作用的
”

或

的理论 ， 因此在时间上或者空间上距离结果最
“

直接的
”

等形容性词语在不同立场和不同语境

近的原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最大 。 英国法院一
下的理解和解释具有不 同的含义 。 为 了克服

度认为
“

最后的原因应作为损失 的近因 ， 其他

原因即便与结果有关 ， 也在所不问
，，

，

② 此即早
① 杨召南 ： 《海上保险法 》 ， 法律出版社 細 年版 ， 第 Ｉ３４

页 。

期在英国法判断近因 的
“

时间规则
”

。 该规则能？Ｌａｗ Ｒｅ
ｐ

． ４ Ｃ ｐ． ２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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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力规则
”

的模糊性弊端 ， 于是
“

常识规则
”

价值考量 ， 进而决定行为人是否应当对损害结

被提出并作为对效力规则的修正 。果承担法律上的责任 以及在何种程度 、 何种范
“

常识规则
”

是指在适用近因原则判断事故围内承担法律责任 。

的发生与保险标 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论大陆法系
“

相 当 因果关系 说
”

所提到

时
，
应当按照一般理性人通常所具有 的识别能的

“

社会
一

般观察
”

、

“

人的智识经验
”

， 还是英

力 来 进 行 判 断 和 分 析 。 在 ＰＳａｍｕｅ ｌ美法系对事实因果关系判断的
“

经验主义
”

， 其

Ｃｏ．ｖ．Ｄｕｍａｓ
—案中 ，

① 船员在船东的默许下凿因果关系 的哲学思想来源于约翰 ？ 洛克 以及休

沉船舶 ， 抵押权人作为无辜的受害方向保险公 谟的
“

经验论
”

。

“

经验论
”

主张 ， 除数学和逻

司主张赔偿 ， 认为损失 的近 因是海水实际进人辑外 ，

一切知识都源于经验 ， 感性认知是知识

了船舱 ， 船舶沉没是海上风险造成的 ， 保险公 的源泉 ， 并在经验中得到印证 。

⑤ 我们所认知的

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但是 ， 法官在该案的判
一个事件产生另

一个事件的观念 ， 并非是基于

决书中却认为 ， 只看形式上的原 因 ， 而对凿船 人类的理性 ， 相反的是 ， 先前经验使我们获得

这
一

行为视为不见 ， 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 英国 并掌握了原因 与 结果 的 因果关系知识 。 但是 ，

的丹宁勋爵也认为
“

密切起因 （近因 ） 要通过 经验论过分强调感性经验的作用 ， 否定了从感

常识来寻找
，，

。

② 约翰 ． Ｔ？ 斯蒂尔在其 《保险的 性认知到理性认知 的飞跃 ’ 故而被后世哲学家

原则与实务 》
一书 中也提出

“

起因应 以常识为 们所批判 。 由于两大法系对认定事实因果关系

标准来确定 ， 并能为一般人所理解
，，

。

③的哲学基础是
一

致的 ， 于是 ， 对事实 因果关系

的具体判断方法都采用了
“
ｂｕｔｆｏ ｒ

”

检验规则

二 、 民法中 的因果联系（大陆法系称之为
“

必要条规规则
”

） 。

（ 二 ｝

么同法中的因果联系

合同法中的因果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涉及 ’

—

民法中＿果严
±要体
＝３ ＝ —是责任成立与否 ， 目卩责任成立之因果关系 ；

⑥

和合同法中 。 在此 ， 就酸絲 絲側
二是责鋪围駄小 ， 即難細之因果关系 。

合同法中 的因果縣職多研究损害赔偿责任
（

－

）

細 ， 麵失赔偿更多的是以当事人的期待利
因果联系作为侵权责任 构成要件之－ ’

益为标准 。 在责任成立的问题上 ， 在确定违约
本质上是織中本人为 自 己 彳Ｔ为负細必艇

责任賴麵是严格雜 ， 藏考量行为人的
伸 。 大陆法系賴权的 因果关系删賴相 ３

主观过错 。 而从侵概意义上来讲 ， 行为人违
因果关系为通说。 史 尚宽先生曾 将其概括为 ：

反的是
一般社会注意义务 ， 这就需要考量行为

“

以行为时存在而可为条件之通常情事或特别
，

倩
人的主观状态 。 在责任范 围上 ， 合同法的赔偿

事中 ， 于行为时吾人智识经验
－般可得而知及

細是对膽利益或者信赖利益的赔偿 ， 赔偿

行为人所知情事为基础 ，
而且其情事对于结果

为不可缺之条件 ’

－般的有发生同种结果之可

０Ｌ．〇ｙｄ
＇

ｓ Ｌｉｓ ｔ ＬａｗＲｅ
ｐ
ｏ ｒｔｓ

，Ｖｏ ｌ
．！ ８ ．

Ｎｏ．
７ ．

能者 ， 其条件与其结果为有相当 因果关系
”

。

④② ［英］ 克拉克著 ： 《保险合同法 何美欢等译 ， 北京大学出

在英美法系 国家 ， 由于普遍采用 因果关系二分ＪＫｔｔ ２ ＜ｘ ）２ ￥ ）Ｋ ， 胃 ６８３ ？ 。

味 田里单苯被 １５？公士
“車ｔ

Ｆ

■

的 闵 果婪 军
” ③ 约翰 ． Ｔ ■ 斯蒂尔著 ： 《保险的 原则与实糾 ， 孟兴 国等译 ，

法 ， 因果夫糸极 ■^ 分为 爭头上的 囚 罘天承中国金融出版社 １ ９ ９ ２ 年版 ， 第 ４０ 页 。

和
“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

。 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用④ 史 尚宽 ： 《债法总论 》 ， （台 ） 荣泰印书馆挪８ 年版 ， 第脱

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是造成损害 的原因 ，

⑤ 洛克著 ： 《 人类理解论 》 ， 关文运译 ， 商务印书馆 １ ９５ ９ 年

其判断标准便是
“

经验主义
”

； 法律上的因果关版 ， 第 ５ ２９ 页 。

系是在事实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上赋予法律的⑥ 韩世远 ： 《合同法 》 ， 法律出版社 ２〇１ １ 年版 ， 第 ６ ２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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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要受制于当事人在订立合 同 时对违约后果确条件与原因是不 同的 ， 原 因 能够对结果的发

的可预见性 。 例如我国合同法和 司法解释中 即生提供现实性 因素 ， 进而起决定性作用 。 条件

明确规定 ， 违约责任过高或者过低时 ， 当 事人与结果虽有牵连 ， 但仅对结果的发生提供
一种

可以要求法院予 以调整 。可能性 ，
而不是决定性作用 。 原因 与条件的区

在保险法之下 ，

一方提 出要约 ， 另一方作分仍要借助于
“
ｂｕｔｆｏｒ

”

检验规则 。 事实原 因

出承诺后 ， 合 同 即告成立 。 保险事故发生后 ， 力确定之后 ， 尚须通过法律原因 力 的判断来决

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向被保险人履定加害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 。

行赔偿义务 。 根据
“

保险补偿原则
”

， 保险人只法律原因力 的判断
一

般借助于直接结果说和可

需以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 限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 预见性说。 在多 因一果 的情形下 ， 责任应当根

或者说 ， 被保险人不得从保险事故 中受益 ， 进据各个原因或者插 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力 大小

而防止被保险人以保险之名 ， 行射幸之实 。 在进行分配 。 如果插 因的介入使其成为 唯
一

的法

合同法中 ， 合同被履行是常态 ，
而违约情况是律上的原因 ， 那么插因应 当承担法律责任 ， 其

少数 ， 因此 ， 违约赔偿需要考虑合同 当事人对他先前原因 由于插 因 的介入而被切断了与结果

违约后果的合理预见 。 保险合 同 中 ， 保险人承的联系 ；
如果插因 的介人并未能完全切断先前

担的赔偿责任既不是违约责任也不是侵权责任 ， 原因与结果的联系 ， 则插 因与其他原因共同对

而是履行合同义务 。 因此 ， 在因果关系问题上 ， 结果的发生负 责 。 在多 因一果的情形下 ， 判断

更需要考虑订立保险合同的 目 的和当事人对保 各个原因 的原 因力大小 ， 需要综合考量原因 的
险补偿功能的合理期待 ， 补偿的范 围通常 以保性质 、 距离结果的时空距离 以及事实强度等多
险标的实际损失为限且不得超过保险价值 。个因 素 。 简而 言之 ， 直接原 因 强于间接原 因 ，

近因原则不仅是
一

个事实问题 ， 同时 也是 主要原因优于次要原 因 ， 后 因优于前因 。 事实
一

个法律问题 。 首先需要在事实层面判断 因果 原因力是法律原因力 的基础 ， 只有具备事实原

关系是否成立 ； 其次方能在此基础之上决定责 因力时才可考虑法律上的原 因力 。 没有事实原

任范围的大小 ， 即法律上的价值考量 。 在保险 因力则没有法律原 因力 ， 但有事实原因力并不
合同 中则体现为当事双方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约 必然

一

定存在法律原因 力 。 原因力说承认因果
定 ， 尤其是对承保范围 、 除外责任 以及赔偿范 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并认为应 当合理地根

围的约定 。 通常来讲 ， 保险人只对承保风险为 据各个原因对损 害结果发生的影响大小进行责
近 因造成的对保险标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任分配 。 但如何准确界定各个原因 的原 因力大
另外 ， 除外责任排斥近因原则的适用 。小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 实践中大多依靠法

三 、 民法中 的因果联系原则对ｍ ｇ ＆Ｍｕｍｕｇ 。

近因原贝Ｕ的影响在保 胃 ’
＃ ０

的判断决定 了 保险人 以
“

全有
”

或者
“

全无
”

（

一

）
侵权法上的原因 力理论的形式承担保险责任 ， 因而忽视了 因果关系的

原因力说是侵权法领域中关于识别因果关复杂性和多样性 。 当 承保风险 、 除外风险 以及

系的
一

种理论 。 在多 因一果的情形下 ， 多个原其他风险对事故发生均有
一

定作用时 ， 适用传

因均为损 害结果的原因 ， 但其中各种原因的作统的近 因原则则显得力不从心 ， 加之保险人处

用力大小则有
一

定的差别 。 参照二分法 ， 原因理事故的经验以及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均比被保

力也可分为事实原因力和法律原因力 。 对事实险人更具优势地位 ， 使得被保险人的利益得不

原因力的判断是为 了 区分原因与条件 ， 将不具到充分的保护 。 为 了更圩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

有实质原因力 的条件排除在责任范 围之外 。 明益 ， 日本和挪威的保险法对传统的近因原则 以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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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力理论为基础进行了 修正 ， 这对我 国保险（
三

） 挪威海上保险中的分摊说

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分摊说源 自挪威 的海上保险计划 （Ｎ ｏｒｗｅ
－

（
二

）
日本的 比例因果关系说ｇｉａｎＭａｒ ｉｎｅＩｎｓｕ ｒａｎｃ ｅＰｌａｎ ） 。 分摊说的理论依

原因力说更加客观地反映 了 因果关系 的复据是原因力理论 ， 即在多 因致损的情形下 ， 每

杂性和多样性 。 日本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 比例因个对事故的发生有作用的原因都应被分配
一

定

果关系说 ， 即应对各种原因造成的损害结果按的责任 ，
至于责任的大小应按照各个原因对结

照一定比例来进行责任分配 。 在
“

日 本肝病患 果的作用力大小进行划分 。 挪威海上保险计划 ２

者被撞死亡
”一案 中 ，

① 受害人驾驶摩 托车时 ，


一

１３Ｃｏｍｂ ｉｎａｔｉｏｎｏ ｆ
ｐｅｒ ｉ

ｌｓ 中规定 ： 如果损失是

遇车祸导致右腿开放性骨折 ， 造成下肢血流不 由多个风险共同造成的 ， 其中一个或者数个风

畅 ， 进而感染败血症 。 受害人遵 医嘱接受了锯 险不属于承保范围 ， 那么损失应当根据各个风

腿手术后未能阻止败血症进
—步感染 。 另 外 ，

险对损失产生的影响力大小进行分摊 。 保险人

受害人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已患有肝功能不全 ，
只对承保风险所应分摊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

③

败血症的出现导致其肝功能杏
一步恶化 ， 并最挪威的分摊方式与 日 本的 比例 因果关系说

终死亡 。 日本法院认为 ， 受害者遭遇交通事故
比较类似 ， 但又不完全相 同 。 分摊说主要适用

后感染的败血症加重了肝病病情 ， 尽管不能证 于多因致损的情形 ， 不论风险是属于承保风险 、

明受害者的死亡是直接源于肝病 ， 但不能排除 除外责任范畴亦或是其他风险 ’ 各个风险均按

贿的加重雛其死亡的可雛 。 故受害人 的＿胃胃

死亡与交通事故之间具有 因果关系 ， 交通事故
跳例的责任 ， 而保险人仅就承保风险对结果

是主要原因 ， 可被认定为删 ， 但受害人本身
＾ ’

的肝病对其死亡亦有影 响 。 驗嫩受害人的
适用该规１１时ｕ风险对损＆结果发生ｗ

死亡与其在交通雜帽受飾害之随 ８Ｇ％＿力＾ １Ｑ
？

１ ５％ °

的因果联系 ， 另外的 ２〇％是 由受害人本身缺陷匹１
、 结论：

誠的 。
^

日本的比例因果关系说主要应用在人身保值得注意的是 ， 哲学上的 因果关系与 民法

险领域 。 受 目前人类认知的局 限 ， 在疾病面前 ，
上的因果关系虽然属于不 同 的范畴 ， 但哲学上

仍无法确切得知各种疾病的发病机制以及疾病的因果关系理论总能为法律的因果关系提供理

之间 的相互影响 。 在上述案件中 ， 根据常识 ，
论与技术支持 。 例如 ， 海上保险 中 的

“

效力规

可以判断受害者的死亡是交通事故与肝病共同


作用的结果 ， 退一步讲 ， 即便被保险人没有遭① 应世昌 ： 《 中外精选保险案例评析 》 ， 上海 财经大学出版社

遇交通事故也会死亡 ， 但交通事故的发生增加
② 上海法院审理某敬老院与某保险公司团体意外伤害险 ， 养

了受害人死亡的可能性 。 因此 ， 保险人应 当 向老院老人胡某因不慎跌倒而骨折 ， 住院治疗时发生肺部感

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 。 至于承担何种 比例的染而死亡 。 法院在该案 的事实部分时借鉴了 比麵果关系

，苗如 丄 士？ ？
Ｑ 说 ， 认为骨折与肺部感染和死亡有 因果关系 。 但结论 中却

责任则需要由专业人员进ｔｒ认定 。 我 国法院在又认为骨折是诱因 ， 祕根据公平合理原酬决保险人承

审理类似案件时也曾借鉴 日 本的 比例因果关系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

说 。
？ 在现实生活 中 ， 因果关系总是千变万化

③
”

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ａｕｓｅｄ ｂ
ｙａ
ｄｉｆ

＾
ｅｎ ｔ

ｐｅｒ ｉ ｌｓ ，ａｎｄｏｎ ｅｏｒｍｏｒ ｅｏ
ｔ ｔｈｅｓ ｅｐｅｎｉ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ｏｖｅ ｒｅｄｂｙ

ｔｈｅ

的 。 从效率角度来说 ， 与其无休止地争论哪
一

 ｉｎｓ ｕｒａｎｃｅ
，

ｔｈｅ  ｌｏｓ ｓｓｈ ａｌ ｌｂｅ ａ
ｐｐ

ｏｒｔ ｉｏｎｅｄ ｏｖｅｒｔｈｅ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 ｌ

个原因是唯一的近因 ， 反不如适用 比例规则定ｐｅｒｉ ｌｓａｃ ｃｏｒｄ ｉｎｇ
ｔ。 ｔｈ 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ａｃｈｏｆ ｔｈｅ ｔｈ ｅｍｍｕｓｔ ｂｅａｓ

＿

？
．＿ ．

．
．＿

．
，
＿

．
．

、
？
丄一 ，

ａ ．ｈ ｉ
，
 ■ ，山 ｓｕｍ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ｈａｄｏｎ 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ｓｓ

，

分止争 ， 如此 ，
不仅可以头现保险的补偿功能 ，

ａｎｄｔｈｅ  ｉｎ ｓｕｒｅ ｒｓｈａ ｌｌｏｎ ｌｙｂｅｌ 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 ａｔ ｐ
ａｒｔ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ｓｓ

还可满足被保险人对保险补偿功能的合理期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ｔｔｒｉ

ｂ ｕｔａｂｌｅ
ｔ
。 ｔｈｅｐｅｒ ｉｌ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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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

“

常识规则
， ，

以及民法中 的
“

相当 因 果关险合同 的约定 。 但实质上 ， 在保险关系中 ， 保

系说
，，

， 其实质都是强调原因与结果之间的 、 建险人与被保险人仅存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 ， 而

立在社会
一

般认知基础之上的
一种

“

可能性
”

。 保险人在专业知识 、 经验等方面较之被保险人

有学者对相 当因果关系说提出 严厉批评 ， 认为更具优势 。 前文已 述 ， 在复杂的多 因
一果情形

“

相当因果关系说
”

违反 了
“

唯物辩证法
”

， 否下 ， 囿于社会
一般经验常识 ， 人们所能发现只

定了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 ， 而客观规律本能是相对的近因 ， 而非绝对的近因 ，
全有或者

身是可以被认知 的 。 而支持者则认为 ， 法律作全无的责任分担方式对保险双方而言均非最佳

为人们解决利益冲突 的工具 ， 如果在每个案件选择 。 采纳
“

比例说
”

或者
“

分摊说
”

则可使

的审理当中均要求裁判者找 出确切的因果关系 ， 责任 的划分有 了 中 间状态 。 这尤其适用于多因

案件将繁琐拖沓且最终结果并非能使双方满意 ， 情形下的复杂 因果关系 。 如果一个或者多个承

况且对客观必然的因果关系的认识还需要建立保风险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原因 力 ， 那么被

在人类社会整体认知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 ， 保险人即可从保险人处获得
一

定比例的保险赔

与其追求飘渺的必然因果关系 ， 反不如依能够偿 。 从公平角度 出 发 ， 这样的规则也有利于保

被人们所接纳和理解 的社会
一

般认知对 因果关险人 。 当然 ， 比例说或者分摊说还需要考虑在

系做出判断 ， 这也是法律公平 、 正义 、 效率理多因 中存在除外责任时的具体适用问题 。 总之 ，

念的应有之义 。今后我国在保险法中制定关于近因原则条款时 ，

依因果关系二分法 ，

“

相当因果关系说
”

侧也应当从责任成立和责任分担两方面予以考量 。

重于在事实上对因果关系的判断 ， 而
“

比例说
”

和挪威的
“

分摊说
”

则更加注重在法律上的 因本文作者 ： 陆 玉 是大连 海事 大 学 法 学 院

果关系层面 ， 实施
一

种责任承担机制 。 若根据２０ １ １ 级博士研究 生 ； 傅廷 中是清华 大学
“

相当因果关系说
”

，

一旦查明事故损害 的近因 ，法学 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那么保险人根据保险条款 ， 以全有或者全无的责任编辑 ： 赵 俊

方式承担保险责任而无中 间状态 ， 这也符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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